附件1：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经费使用补充规定
根据省部相关通知要求，在原有《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宁职院〔2014〕81号）基础上，对科研经费使用作补充规定如下：
    1．教师开展横向课题，可按现有方式以学院名义签订技术合同，经费进入学院账户，也可以学院科创中心(学院所属北仑大港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的名义签订合同，经费进入科创中心账户。进入学院账户的经费按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使用，进入科创中心账户的经费按企业相关使用规定。两种方式均在学院科研管理部门统一办理合同等相关手续，科研工作量等同计算。
    2．科研经费采购宁波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商品时，无论金额大小均需走学院采购网上流程，由学院统一招标采购。采购非目录内商品或支付其他设计加工费用时，单次支出在3万元以下的，可不用购销合同直接采购支付；3万元（含）以上20万元以下的，可在完成学院设备采购流程和科研经费大额采购网上合同审批流程后自行采购；20万元（含）以上的必须报学院招投标管理部门进行招标采购。单件设备在1000元以上的需办理资产入库手续。
3．因科研需要使用自备车辆开展调研的，可以填写《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调研补助申请表》（见附件），按外出3元/公里的标准从所在项目的科研经费里领取补助，总数不超过总经费的20%，所产生的燃油费和过路费不再从科研项目经费中列支。
4．使用纵向外来和内部科研经费进行外出调研的，交通工具等级和住宿标准参照学院差旅费规定。
5．单笔金额1000元（含）以上的办公用品、食品、图书资料、实验耗材需附采购物品清单；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及项目组以外人员的费用报销需附说明。
6．开展科研工作过程中必要的差旅、住宿与工作用餐可用课题经费列支，但不得在高星级酒店，不享受伙食补助。科研经费不得用于烟酒等与项目研究无关的支出，不得用于吃喝宴请。

    7．科研项目结题时，已下达或拨付的科研经费同时结算。剩余经费全额转入学院科研事业发展经费，由原项目负责人用于项目后续发展推广和延伸研究，按原经费使用规定支用。
    8．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有与学院之前发布的科研经费使用相关规定相冲突的，以本规定为准。其余均按照《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宁职院〔2014〕81号）执行。
